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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边督边改】
深化整改 严肃问责

据反映，荔城区黄石镇东山村众口路有养鸭场规模不断扩大，粪便臭味突出，影响周边群众生活。经查实，旺旺养殖场于2004年在该处从事养鸭生产，在2013年8月畜禽养殖整治行动中被拆除取缔，2014年6月，该养鸭场开始复养。经环保部门核实，该养鸭场未通过审批，为无证经营。检查发现，该场粪便废水较多，有渗漏现象，散发恶臭。

对此，黄石镇执法人员现场责令养鸭场业主于5月6日前自行关闭并拆除场地，出售在栏鸭子。5月7日，该镇组织执法行动，依法拆除该鸭场。

直面问题　查处到位

据反映，秀屿区平海镇山后村有垃圾被随意倒入河流，沿溪有多家养猪场违规排放。经查实，群众所反映的溪流途经石塘村、溪边村、山后村。平海镇曾于3月底开展山后村河道整治，打捞出的垃圾堆放在河道两侧，未及时清运，部分群众将生活垃圾随意倒入河道，部分河段仍有生活垃圾和水葫芦漂浮。石塘村强盛公司养猪场未按规定处理养殖废水，并用于农田灌溉，而是处理后外排到石塘溪。溪边村有养猪场将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接排入河道。

5月3日，秀屿区环保局对强盛公司下达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，责令停产，并立案查处。责令平海镇强制关闭拆除溪边村下厝陈吓顺养猪场，已执行到位。平海镇将于5月18日前完成对山后村河道漂浮垃圾进行再次打捞清理，并彻底清运。

现场核查 严肃整改

据反映，荔城区北高镇栏山村有养猪场直排污水，臭气扰民。经查实，该件为重复举报，4月29日，执法人员已对进取养殖公司的违法行为立案处理，并责令整改，另有2人被问责。目前该公司已基本整改到位。5月8日，当地政府复查时未发现新排放污染物，但发现栏山村南门池塘堆积垃圾未清理。

5月9日，当地完成池塘清理，并安排专职人员加强池塘卫生管理。

【工作推进】

市政协领导调研乡村污水治理工作

5月9日-11日，市政协副主席彭丽靖、林惠中带领调研组前往各县区调研乡村污水治理情况。

调研组先后来到书峰乡、社硎乡白洋新村、华亭镇隆兴村及云峰村、黄石镇宁海路及谷城东路、山亭镇山柄村及碧桂园、东庄镇、梧塘镇松西村及雪津泵站等地污水处理厂（站），实地查看污水治理、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等情况，并听取相关工作汇报。

调研指出，要宣传到位，采取有效措施和办法，挖掘基层先进典型，调动全民参与水环境保护工作；要摸底建档，统筹规划，靠前指导，重点突破，保障机制，推进乡村污水治理。 

我市统一规范设置市县乡河长公示牌

我市坚持有河必有河长、有河长必设公示牌的原则，统一规范设置河长公示牌的规格、公示内容、设置点位和主干流流经的县乡村公示牌设置的数量。公示牌分正反面，正面底色为蓝色，明确标题和项目名称，内容包括河流名称、起止点、长度和市县乡河长姓名、职务、联系电话以及河长职责、工作目标及任务、监督举报电话等；反面底色为白色，绘制水系示意图，标注水系分布及流向、出入境断面位置及名称、监测断面位置、重要交通干线及环保基础设施和该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及水系流经乡镇驻地、周边行政区名称。

同时，河长公示牌设置在河岸醒目位置，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投诉举报，并以县（区）为单位建立河长公示牌档案台账，记录公示牌相应的类别、数量、位置、照片等。对于河长公示牌上的信息若有调整变动，7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。全市共设立公示牌1144个，其中县级250个、镇级509个、村级385个。

【县区在行动】
仙游县：成立“生态环境巡回检察室”，实行督政、督案、督审等“三督”，重点对2014年以来木兰溪流域内9个乡镇及环保、水务、国土等部门分组开展水生态文明巡回检察工作，共审查了部门行政许可和执法卷宗600多卷，查看现场100多处，发出破坏河道、非法洗砂、排污等检察建议25次。

荔城区：开展农村污水整治行动，出台《农村污水整治行动实施方案》，要求各行政村因地制宜选择不同的污水处理工艺，逐年推进农村污水整治设施的梯次覆盖。今年将完成22个行政村的污水治理，并计划用4年时间，即从2017年至2020年完成全区115个行政村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的全覆盖，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，推进美丽乡村建设。

涵江区：5月12日下午，区委书记陈万东实地督察宫口河等黑臭水体整治工作，要求强化治水责任，通过控源、节污、活水等措施，做到河道污染监管、河道综合治理、河道日常保洁三位一体，发挥“电子河长”网格化监管平台作用，实现河长制工作常态化、长效化，打造河清岸绿的宜居环境。

【乡镇在推动】
园庄镇：持续开展河道垃圾清洁提升行动，重点清污清障枫慈溪、柴桥头溪东石段河道，一天共清理河道垃圾1.2吨、淤泥68吨、恢复河道5800平方米。

东庄镇：开展村级河道清淤整治工作，今年计划整治清淤67.35公里，目前已清淤36.6公里，有力促进“美丽乡村”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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